
彰化縣田尾鄉公所 113年度臨時人員甄選公告 

主旨：甄選本所臨時人員 1名。 

公告事項： 

一、 工作地點：彰化縣田尾鄉。 

二、 資格條件： 

（一） 本國國民，無不良嗜好。 

（二） 男女不拘，男性須役畢或免服兵役。 

（三） 具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參加： 

1. 動員勘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外患罪，經判刑確定者，或

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2. 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判刑確定者，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3. 禠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4. 受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者。 

5. 曾犯煙毒罪或違反麻醉藥品之管理，經判刑確定者，或通緝有

案尚未結案者。 

三、 工作項目：本所收發業務、庶務等其他相關業務。 

四、 雇用期間：自報到日起至 113年 12月 31日止。 

五、 工作時間：日班自 8時至 17時。 

六、 休假方式：周休二日(請參閱勞動基準法休假相關規定)。 

七、 報名規定： 

(一) 通信報名或親送（彰化縣田尾鄉公所財行課：彰化縣田尾鄉饒

平村公所路 201號）。 

(二) 檢具報名表（請至本所網頁下載、貼上最近 3個月內 2吋照片 1

張）、身分證、最高學歷畢業證書、退伍令、專長證明（均影

印本，無則免附）及簡要自傳，請依序裝訂成冊。 

(三) 報名截止日：自公告之日起至 113年 10月 23日(星期三)17時

止得親自或委託報名，郵寄 522013彰化縣田尾鄉饒平村公所路

201號財行課羅小姐收(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並請於信封上

註明「應徵財行課臨時人員」字樣及聯絡電話。本所視應徵情

形擇優通知面試。聯絡電話：04-8832171#211羅小姐。 

八、 甄選方式：先行書面審核，擇優通知面試，不合者恕不通知及退件，

若應徵人員均不適當，得予從缺。 


